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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徐成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家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植兴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33,879,205.70 299,921,366.46 -22.0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39,840,619.86 25,321,051.94 57.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8,870,996.25 189,902.97 4,571.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0,221,366.51 1,138,068.37 1,676.8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3,056,261.61 -2,666,651.40 58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69,872.18 -3,225,674.40 405.9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6 -0.0119 604.2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6 -0.0119 604.2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5,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40,00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5,0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2,8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创势翔盛

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7,400

深圳国安科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2,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创势翔飞

翔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7,400

赵博通

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0,0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西南鸿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0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8,900

林洁

1,036,744

人民币普通股

1,036,744

刘德

1,034,861

人民币普通股

1,034,861

张映琴

959,784

人民币普通股

959,7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公司大股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1.5�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6�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于2014年 9月26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中

国光大银行烟台分行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议案。 因与中国光大银行烟台分行（以下简

称：烟台光大银行）借款纠纷案，公司曾向烟台光大银行借款本金2700万元，因到期未归

还，2005年7月1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4)烟民二初字第41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公司支付烟台光大银行贷款本金2,700万元、贷款利息582,783.36元，案件受理费

151,876元、保全费142,386元由本公司承担；深圳万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信国际经济

股份有限公司对我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8年1月20日，烟台光大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担保方山东鲁信国际经济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4,705,738元、利息294,262元。 2014年9月28日，公司与烟台光大银行签订了《执行

和解协议书》，截止协议签订之日，公司尚欠烟台光大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2,135,541.00

元、利息34,787,861.97元。

经公司与烟台光大银行协商，公司如于2014年9月30日前还款本金1320万元及本案法

律费用65万元，剩余本金8,935,541.00元于2015年9月30日前还清，则烟台光大银行同意

放弃追索公司的全部贷款利息 。

2014年9月28日，公司与园城实业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1385万元，2014年9月30

日公司履行与烟台光大银行的和解协议约定， 并用该借款偿还烟台光大银行借款本金

1320万元及本案律师费65万元。

（2）、2014年9月23日公司披露了2014-056号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

票自2014年起9月24日起停牌。 2014年10月13日公司2014-061号公告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14日起继续停牌30日。

现初步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内容为： 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

的重大事项，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

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7�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8�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9�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

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表、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

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

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全国华联商

厦联合有限

公司

持股比例小于百分

之五

0.00 -200,000.00 200,000.00 0.00

山东景芝酒

业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小于百分

之五

0.00 -180,000.00 180,000.00 0.00

天津华联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持股比例小于百分

之五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合计

- 0.00 -400,000.00 400,00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

生影响。

董事长：徐成义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

600766

编 号：

2014-064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3日以口头结合通讯方式发出， 2014年10月28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1、根据国家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

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公司于2014年

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作出相应的调整。

2、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

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表、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

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

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全国华联商厦联合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小于百

分之五

0.00 -200,000.00 200,000.00 0.00

山东景芝酒业有限

公司

持股比例小于百

分之五

0.00 -180,000.00 180,000.00 0.00

天津华联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小于百

分之五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合计

- 0.00 -400,000.00 400,000.00 0.0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园城黄金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

600766

编 号：

2014

—

065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

10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孟小花女士主持。 应到

监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林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孟长舒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410,736,739.77 394,775,581.91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398,411.34 329,178,341.01 -2.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62,744.24 -6,507,153.59 -326.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532,941.38 5,947,252.49 1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9,929.67 -12,350,323.3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8,809,277.24 -13,671,627.5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39 -4.0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2

不适用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7,29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嘉益

（

天津

）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109,799,224 18.9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

-167,219 106,100,000 18.32 0

质押

10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兰州铁路局

0 41,397,866 7.15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

司

0 14,073,395 2.43 0

无 未知

巨化集团公司

0 3,146,507 0.54 0

无 未知

北京德和投资有限公司

0 2,501,941 0.43 0

无 未知

刘梅华

2,472,620 2,472,620 0.4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州市宇华商业配送有限

公司

0 2,313,190 0.40 0

无 未知

苏岚

2,000,000 2,000,000 0.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耿道洪

0 1,470,751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嘉益

（

天津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799,224

人民币普通股

109,799,224

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106,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100,000

兰州铁路局

41,397,866

人民币普通股

41,397,866

上海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14,073,395

人民币普通股

14,073,395

巨化集团公司

3,146,507

人民币普通股

3,146,507

北京德和投资有限公司

2,501,941

人民币普通股

2,501,941

刘梅华

2,472,620

人民币普通股

2,472,620

广州市宇华商业配送有限公司

2,313,190

人民币普通股

2,313,190

苏岚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耿道洪

1,470,751

人民币普通股

1,470,7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股份

状态

数量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预付帐款：期末较期初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预付收购江苏国盛恒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股权款订金1亿元所致；

2.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是由于报告期内上缴了上一年度计提的所得税及土地增

值税所致；

3. 其他应付款： 期末较期初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深圳市大唐盈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北京信宏融金矿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认购款定金所致；

4.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

北京中房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房屋收入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发生的经营费用、中介费用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武汉证券破产管理人

分配的清算款，本报告期无此事项发生所致；

8.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确认处置长春房屋建筑物收益所

致；

9.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是由于出售房屋而使出租收

入减少所致；

10.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是由于上年同期收到了武

汉证券破产管理人分配的清算款所致；

11.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支付上一年度计提的所得

税增加所致；

1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支付的中

介费用及其他经营费用增加所致；

1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

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北京中房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收入增加

所致；

1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

报告期内购置办公用车所致；

15.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支付收购

江苏国盛恒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款订金及上缴上年度及本期计提的处置投资性房地

产各项税金所致；

1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股权

认购款定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第一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二大股东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6日停牌。 2014年4月26日，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1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6.84元/股，发行对象为两名特定投资者，深圳市大唐盈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北京信宏融金矿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5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支付收购江苏国盛

90%股权的首期款57,000万元，并对其增资20,000万元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

于2014年4月28日复牌。

目前由江苏国盛全资子公司古交市国盛恒泰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与中联煤层气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建设的古交煤层气项目已列入2014年山西省重点工程项目，古交煤层

气项目的开发方案（即ODP方案）已完成国家能源局备案。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一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收购原大股东中国房地产开发集

团公司股权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通过交易所出售的价格不低于7元/股。

2、第二大股东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承诺：1、在法定承

诺禁售期（即所持股票获得流通权后12个月）期满后，48个月内不上市交易；2、在上述承

诺的禁售期期满后，通过交易所出售的价格不低于7元/股。

目前上述股东没有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

体准则要求，公司于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

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追溯调整。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为：

由于本公司对山东龙口摩托车有限公司投资比例19%，且投资余额已减值至零，此次执行

上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附注列示产生影响，

未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

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

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

目金额产生影响。

证券代码：

600890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2014－043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

体准则要求，公司于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

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追溯调整。

二、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为：

由于本公司对山东龙口摩托车有限公司投资比例19%，且投资余额已减为零，此次执行上

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附注列示产生影响，未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

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

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

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890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2014－042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4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的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按照《证券法》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经审核认为：

1、董事会编制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890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2014－041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六）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4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七）本次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八）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四、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4-043）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陆红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洁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9,167,162,134.34 71,449,046,413.19 10.8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23,197,431,614.06 21,055,936,686.02 10.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830,004,792.79 725,985,184.05 -214.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0,683,917,155.63 44,950,819,624.33 12.7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571,925,592.02 2,490,609,813.12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24,802,839.13 2,445,249,143.66 3.5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1.71 13.12

下降

1.4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52 0.50 3.26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52 0.50 3.2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3,290,5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0,564,000.00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3,0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68,000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

46,567,717

人民币普通股

46,567,717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33,207,457

人民币普通股

33,207,45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2,605,799

人民币普通股

32,605,79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华润信

托

·

同享共赢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874,106

人民币普通股

27,874,106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22,262,604

人民币普通股

22,262,60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9,848,929

人民币普通股

19,848,929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4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8,042,79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17,588,022

人民币普通股

17,588,0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与其他

9

家股东无关联关系

，

不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详见《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及履行

情况的公告》（编号：临2014-003，2014年2月15日）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云南大为化工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

-12,785,509.38 12,785,509.38

云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00 45,000,000.00

蚌埠富博精细化工公司

-329,923.25 329,923.25

贵州水城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106,200,000.00 106,200,000.00

上海国际化建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180,000.00 180,000.00

太原中联泽农化工有限公司

-35,110,000.00 35,110,000.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9,102.00 69,102.00

航天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434,000.00 50,434,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28,529.28 4,828,529.28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553,968.72 1,553,968.72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3,000,905.00 3,000,905.00

泸天化绿源醇业公司

-6,595,445.43 6,595,445.43

四川天华富帮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

公司

-293,065.97 293,065.97

内蒙古神州硅业有限责任公

司

-30,000,000.00 30,000,000.00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

-24,000,000.00 24,000,000.00

桂林合众橡塑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434,219.35 434,219.35

江阴润华化工储运有限公司

-219,521.57 219,521.57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1,771,073.22 21,771,073.22

中地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7,870,529.03 7,870,529.03

沧州市商业银行

-2,578,191.53 2,578,191.53

合计

- -734,253,983.73 734,253,983.73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

7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

）

2014

年

7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按照新发布的《职工薪酬》准则规定，公司向职工提供的离职后福利属于《职工薪酬》

准则设定受益计划的规范范畴，因公司需要聘请专业机构对设定受益计划义务进行测算，

目前尚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据，但经初步测算，预计此项数据调整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内控体系，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并

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

证券代码：

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2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 此次会议于2014年

10月29日下午1点在公司总部十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陆红星先生召集并

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4年

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影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4-034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公司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相关财务报告中的

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了追溯调整。

●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有关长期职工福利对公司期初数及本报告

期会计报表的具体影响，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暂无法披露，但经初步测算，预计此项追

溯调整数据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影响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4年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

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并要

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二、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

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核算，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公司原在报表“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列

报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已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目列报，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额资产

16,938,964.37 734,253,983.73 751,192,948.10

长期股权投资

898,616,957.63 -734,253,983.73 164,362,973.90

此项调整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报告期内损益没有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根据2014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公司就新准则的影响进行了

定性分析，但鉴于公司所属企业多，职工数量大，有关“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公司需要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精算，暂时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据。 因此，根据《关于在2014年三季度季报中做

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暂不披露有关长期

职工福利对公司期初数及第三季度会计报表的具体影响，经初步测算，预计此项追溯调整

数据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相

关部门及所属企业将严格按照规定及内控体系，密切联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和专业精算机

构，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及时补充披露。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

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经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

露，且未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

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

公司监管要求，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影响议案》，同意

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以及根据新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的变更及调整。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10

月29日上午10时在公司总部10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志华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监事会做出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

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影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

更，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变更。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 房 置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